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四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为赴台湾高校交换交流学生项

目的主管部门，负责该项目的协调和管理。

第五条 教务处主要负责交换生的课程选修、学分转换及学

籍的审定。

第六条 学工部（学生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共同负责接

收交换生在学期间的日常管理。

第七条 各院、系、部等教学单位主要负责派出交换生的推

荐选拔并报教务处审批及接收交换生的专业教学。

第三章 派出交换生

一、学生选拔

第八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根据我校每年与台湾合作院校

的合作协议的内容，确定本年度派出交换生的学生数量和专业

要求，及时发布信息，并负责协调推荐选拔。

第九条 派出交换生的选拔，必须坚持信息公开、机会均等、

自愿报名、择优选拔的原则。

第十条 派出交换生申请者的基本条件：

(1) 我校在籍的本科生、研究生；

(2) 政治素质高，热爱祖国，品德优良，具有较强的进取心

和责任感；

(3) 符合我校与台湾合作院校规定的申请条件，外语能力优

良，具备在台湾生活学习的能力；

(4) 学业成绩优良（未有考试作弊或其他违纪行为），派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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